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摘要

一、政策标准
    (一)政策目标
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三最”原则，即“优先帮助住房最危险、经济最贫困农户解决最基本安全住房”。这个原则自2009年实施危改项目以来从未改变，实践证明这个原则是行之有效的，住建部、省住建厅也始终强调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全面开展脱贫攻坚后，农村危房改造成为实现贫困户住房安全保障的主要政策措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国扶办于2016年底下发《意见》，提出把4类重点对象放在农村危房改造优先位置，以保障其住房安全为目标，确保2020年以前圆满完成全国585万户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任务。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的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指出:“住房安全有保障主要是让贫困人口不住危房”。2019年6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贫困人口住房安全有保障，主要是指对于现居住在C级和D级危房的贫困户等重点对象，通过进行危房改造或其他有效措施，保障其不住危房”。
(二)改造范围
改造范围即“C、D级危房”。按照建设部农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农村住房分为A、B、C、D四个等级，A级、B级为安全住房，C级、D级是危房。概况来讲，A级就是房屋结构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未发现危险点，房屋主体结构安全。B级就是房屋结构基本满足正常使用要求，个别结构构件处于危险状态，但不影响主体结构安全。C级就是部分承重结构承载力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局部出现险情，构成局部危房。D级就是承重结构承载力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幢危房。要注意一个误区:并不是说土木、砖土混杂结构及泥浆砌筑的砖木、石木结构、土坯房就是危房，但不能认定为A级。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解决住房安全有保障，就是让贫困人口不住危房、茅草房，但不是要住超标准的大房子”，总书记还强调“现行扶贫标准能够达到全面小康生活的基本要求，在国际上也是一个高的标准。实现这个标准下的脱贫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不容易的。不能做超越发展阶段的事，那样贫困农民就可能会陷入‘福利陷阱’，对非贫困人口就会造成‘悬崖效应’，不仅难以做到，而且还会留下后遗症”。同年9月28日，汪洋同志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电视电话会议上也指出“住房也不是保证住好房，是住房的安全有保障，不是说不可以再住土坯房、木板房，我们承诺的是住房要安全，在条件好的地方提高标准没有问题，要做的更好，但保底的政策我们要清楚。另一方面，也不能降低标准，不能因为赶进度，将该上学而未上、住危房的群众宣布脱贫，这样也不行”。
(三)保障对象。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定，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对象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4类重点对象。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由扶贫部门认定，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户由民政部门认定，贫困残疾人家庭由残联商扶贫部门联合认定。根据我省规定，“四有人员”以外的一般农户也应该纳入危房改造对象，确保不住危房。
    (四)解决方式。主要是通过危房改造解决，包括拆除重建和维修加固两种。重建，是指将原不安全住房拆除进行重建;维修，是指将原不安全住房，通过修缮加固，消除直接危险，同步提高了房屋整体强度，确保了质量安全。D级危房原则上采取拆除重建的方式进行改造，C级危房鼓励采取维修加固方式进行改造。居住C级危房但有自筹资金能力的农户可通过拆除重建方式进行改造。根据群众意愿和工作实际，也可以通过其他有效措施解决，主要指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水库移民、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集中供养、敬养老院以及长期投亲靠友、租借住安全住房等情况。
    (五)建设标准
1.质量标准。严格执行住房城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村危房改造抗震安全基本要求(试行)》《农村危房改造最低建设要求(试行)》《农村危房改造基本安全技术导则》以及当地抗震设防标准，做到建筑面积适当、主要结构安全、基本功能健全。
2.住房面积。重建住房的建筑面积原则上1至3人户控制在60平方米以内，且1人户不低于20平方米、2人户不低于30平方米、3人户不低于40平方米;4人及以上户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18平方米，不低于13平方米。对于兜底改造的房屋面积按下限标准控制。
(六)补助标准。参照《三年方案》，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均补助2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4万元，财政扶贫专项资金0.6万元。低保户(含优抚对象及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户均补助2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4万元，省级财政资金0.6万元。其他农户由省级财政资金户均补助0.8万元。自2018年起省上未下达我市危房改造任务和补助资金，补助标准由各县区自行制定，但不得低于省上标准。
(七)工作目标。即“危房不住人，住人不危房”，主要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4类重点对象不住危房。
二、操作程序
(一)申请
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政策的农户，自愿向所在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农村危房改造申请书》，并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和一折通复印材料及《农户家庭住房基本情况登记表》。
(二)评议
村委会接到申请后，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民主评议，议定符合改造条件的对象并予以公示，公示无异议的，上报乡(镇)政府。对公示有异议的，应及时调查原因，并向有关方面说明情况。
(三)审核
乡(镇)政府接到村委会的申报材料后，应上门逐户进行核查确认。经核查符合条件的，在村内进行公示，公示后报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审批。
(四)审批
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接到乡(镇)报送的材料后，在进行复核抽查的基础上完成审批工作，审批结果下发至各村进行公示。
(五)验收
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竣工后，要按照《农村危房改造最低建设要求》，由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乡(镇)政府逐户逐项及时组织验收，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验收不合格的要责令限时整改，整改合格后方能全额拨付补助款项。
   (六)发放
对竣工验收合格的改造户，县级财政部门要在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30日内将补助资金足额发放到户。实施统建的可在明确改造标准、征得农户同意并签订协议的前提下，将补助资金直接支付给施工单位。
(七)标识
农村危房改造验收合格后，要在改造住房的显著位置悬挂“甘肃省农村危房改造户”标识牌，注明农户身份信息和实施年度。
三、工作要求(5个到位)
1.4类对象认定到位。要加强和规范4类重点对象识别认定，4类重点对象要精准。重点强调，依据近些年审计部门的审计意见，《三年方案》中明确规定“有财政供养人员、购买商品房、有消费性汽车、登记为个体工商户或私营企业主”的“四有人员”不得将其纳入危房改造补助对象范围。同时，依据各地一些特殊农户的实际情况，《三年方案》中提出了四种情况可不列入危房改造补助范围，分别是:已纳入易地扶贫搬迁、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及其他住房补助项目的;连续2年每年外出8个月以上、且无建房意愿的;自愿放弃政府补助不愿建房的;子女分户拆户拒不履行赡养义务、且子女有安全住房并能满足居住需求的。2018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作出规定“对于危房户自愿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住房安全问题且无改造意愿的，在履行确认程序后可不再将其危房纳入改造范围，但必须提醒农户主动拆除或不再使用危房”。
2.危房鉴定精准到位。鉴定(认定)的依据是《建设部农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鉴定(认定)部门是县级住建部门，鉴定(认定)方式是县级建设部门可以制定简明易行的评定办法进行认定，少数确实难以评定的可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委托专业机构鉴定(专业机构作出住房安全性评价称之为鉴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作出安全性评价称之为认定或评定)。鉴定(认定)人员、鉴定(认定)机构要对鉴定(认定)结果的真实性负责。
3.建设标准执行到位。为切实加强农村危房改造建设过程管控，做到建设标准执行落实到位，《三年方案》中明确提出了“五个不补助”的管控措施，具体为:严重超面积的不补助;借贷资金超过5万元的不补助;工期超期6个月的不补助;房屋质量不达标的不补助、原危房不拆除仍用于居住的不补助，便于地方将建设标准的政策要求落实执行到位。
4.资金效益发挥到位。一是各县区要在户均补助标准基础上，根据农户贫困程度、房屋危险程度和改造方式等制定分类分级补助标准，切实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和最贫困对象的倾斜支持力度，对自筹资金不足和不具备投工投料能力的深度贫困农户，兜底解决其住房安全问题。二是为有效引导农户建房，解决一些农户无启动资金的问题，各县区可以分阶段按比例向农户拨付补助资金。三是要加强资金管理，去年以来，为进一步规范涉农惠农资金的使用管理，全市开展了“一卡通”专项治理，其中对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使用管理也进行了集中整治。各县区要将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纳入“一卡通”管理范围，加强对资金分配、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督，有效杜绝虚报冒领、挤占挪用、侵占截留、滞留延压等问题的发生，确保资金管理使用安全。
5.档案管理规范到位。一是纸质档案。实行一户一档的档案管理制度，是国家农村危房改造政策要求，每户的纸质档案内容也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文件的明确规定，包括档案表、农户申请、审核审批、公示、协议、安全责任书、竣工验收报告等材料。纸质档案可由县、乡(镇)两级保管。为切实减轻基层工作负担，去年下半年，省住建厅对“一户一档”内容进行了简化优化，同时要求各地对纳入中央计划的任务严格按规定建立纸质档案，属于省级和各地新筛查实施的任务，各地可自行制定档案内容。二是信息系统。根据住建部全国危房改造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农户档案信息检索系统，各县区要组织各乡镇录入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信息。按照鉴定安全、改造安全、保障安全三种分类，逐户核实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住房安全信息，并将原住房安全鉴定(认定)结论、住房安全保障方式、工程开竣工和入住时间等信息准确录入新版信息系统，并上传相应佐证材料。各县区住建局要明确信息录入人、审核人，加强对录入信息的审核把关，确保录入信息数据完整、真实、准确，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有关信息录入工作必须于6月中旬前完成。
四、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各级责任。《三年方案》规定农村危房改造实行省级统一领导、部门密切配合、市州协调推进、县为责任主体、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体制和危房改造目标责任制。市级政府负责补助对象核准、资金监管、进度监测、监督检查、绩效考核等工作;县级政府负责实施方案制定、危房鉴定、技术指导、竣工验收、资金拨付、档案台账建立等工作;乡(镇)主要负责政策宣传、群众发动、补助对象筛选审查、组织实施、检查验收、基础资料收集等工作。
二是强化政策学习，做好培训指导。各县区要进一步加强对《住房和城乡住房和城乡财政部农村危房改造脱贫攻坚三年行动方案》和《甘肃省农村危房改造三年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等国家及省级农村危房改造系列政策文件的学习，切实做到熟悉政策、掌握政策，将政策落实贯穿于危房改造工作始终。统筹组织做好县级有关部门、乡镇管理干部政策培训工作，同时做好建筑工匠管理、培训和农户施工技术指导和服务。
三是加强督导指导，严格复核验收。各地要建立住房安全有保障冲刺清零行动督查调度、考核评价工作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规范运行。
五、注意事项
(一)牢牢把握政策标准。要严格落实住房和城乡住房和城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农村住房安全有保障工作职责，即要防止没有达到标准，又要避免拔高标准。坚决将落实“住房安全有保障”和消除“视觉贫困”区分开来，不得将增加面积、改造黑旧房、改造老旧房、改造附属用房、加固围墙等住房提升项目纳入农村危房改造范围。
(二)严格以鉴定(认定)结果为依据。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定，农房鉴定的是农户主要居住用房，主要居住用房鉴定(认定)安全，附属用房是危房，可以视为住房安全达标。农户住房是否安全要以鉴定(认定)结果为依据，要注意区别农户住房用途，不要把围墙、大门、附属用房都作为住房不安全问题。
